
  东明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印发东明县人民政府2025年重大行政决策事项目录的通知

  

   政 〔东 办发 2025〕3号

  

各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县政府有关部门，县直有关单位:

  《东明县人民政府2025年重大行政决策事项目录》已经县政府研究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

按照《重大行政决策程序暂行条例》《山东省重大行政决策程序规定》，认真抓好组织实施。

  

  

  东明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5年 3月 25日

  

  （此件公开发布）

  

  

  东明县人民政府2025年重大行政决策事项目录

  

  

  《东明县智慧停车管理实施方案》（承办单位：东明县综合行政执法局）

  《关于核定东明县管道天然气配气价格和调整居民用管道天然气阶梯价格决策事项》（承办

单位：东明县综合行政执法局）


